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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校為健全教育發展，支持校務永續經營，並依據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，

特設置「中國醫藥大學學雜費審議小組」(以下簡稱本小組)。 

二、 本小組之主要任務如下： 

(一)針對本校校務發展及資源規劃，並蒐集相關資料後進行學雜費整體評估。 

(二)針對學雜費評估後提出調整建議案。 

三、 本小組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並主持會議，成員組成如下： 

副校長、主任秘書、各學院院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產學長、國際事

務長、研究生事務長、人力資源室主任、財務室主任、學生會會長、學生議會議長組

成。 

小組置執行秘書一人，由財務室主任兼任之，相關行政事務工作由財務室負責。 

四、 本小組每學年至少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。會議時得邀請相關人員列席或提

供相關資料。 

五、 本小組會議決議事項經校長核定後，交相關單位辦理執行之。 

六、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發布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